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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指標界定：該學年度經通報有案之中途輟學學生人數，佔當學年度在籍學生人數之3%以上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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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途輟學人數 是否符合指標

彰化縣永靖鄉鄉福德國民小學 學校類型

100學年度中途輟學率

學校編號

4.班級數不含幼兒園。

教育部102年度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指標界定調查表
指標：四、中途輟學率偏高之學校

表四～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線上填報)

填表說明：

1.中途輟學人數，係指「學生未經請假，未到學校上課達三天以上，或開學未到校註冊或未向轉入學校報到，達三天以上之學生」。由原就讀學校填報「中途輟學學

生通報單」至縣市教育局及中途輟學通報中心學校列管有案者。

2.中輟人數，係以「人」為單位，不以「次」為單位。如同一中輟學生在同一學年度內，有多次中輟紀錄（即中輟 － 復學 － 中輟 、、、）者，只能算一個人次

，不能重複累計。

3.中輟學生名冊（表四～1～1）留校備查，無須上傳。

(A)


	Sheet1

